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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高学数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□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□控股股东变更  

√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□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周好好、刘美胜通过协议方式，使得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由刘美胜变更为周好

好，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 

二、变更后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自然人 

姓名 周好好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2014 年 12月至今担任合肥德欧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经理；2019年 2月至今担任安徽韵寿岚文

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；2019年 2

月至今担任安徽欣寿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监

事；2019 年 2月至今担任安徽新坐标文化发展

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；2021年 7月至

今担任安徽赢之泰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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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兼总经理,财务负责人；2022 年 3月至今

担任宣城市青创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

兼总经理,财务负责人；2022 年 5月至今担任

铜陵市青创产业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

理,财务负责人；2023年 2月至今担任高学教

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,财务负责

人；2023 年 11月至今担任北京高学数科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,董事，法定代表人；2024

年 1月至今担任安徽学辅星教育发展有限公司

执行董事兼总经理,财务负责人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
北京高学数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个

性化软件研发与定制服务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、

教育咨询服务（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

动）；职业技能培训；教育辅助服务；业务培

训（不含教育培训、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

可的培训）。 

其他公司暂未实际开展业务。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
合肥德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：安徽省合肥市 

安徽韵寿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：安徽省合肥市 

安徽欣寿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：安徽省合肥市 

安徽新坐标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：安徽省合

肥市 

安徽赢之泰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：安徽省合

肥市 

宣城市青创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：安徽省宣城

市 

铜陵市青创产业园有限公司：安徽省铜陵市 

高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：安徽省合肥市 

北京高学数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北京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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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学辅星教育发展有限公司：安徽省合肥市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无 不适用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 
是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 

三、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2024 年 11 月 22 日，刘美胜与周好好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，刘美胜将其直接持有的

凯盛物流 100%股权转让给周好好，转让了其间接持有的公司 8,500,000 股股份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 85%。转让后，周好好直接持有凯盛物流 100%股权，间接持有公司 8,500,000

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85%。周好好成为高学数科实际控制人。 

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实际控制人将严格遵循《公司章程》

及相关规定，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和义务，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，不滥用实际控制人地位

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公司仍具有独

立的经营能力，在人员、资产、财务、组织机构及业务等方面保持独立，不存在对公司经

营和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详见 2024年 11月 26 日，公司于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收购报

告书》等相关文件。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详见 2024年 11月 26 日，公司于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权益变



公告编号：2024-033 

动报告书》等相关文件。 

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
按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司购

后，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，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，在收

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”的规定，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收购人间接持有公司的全部股

份将安排办理限售，限售期为 12个月。 

 

（四）其他 

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如实披

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； 

（二）《北京高学数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。 

 

 

 

 

 北京高学数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11月 26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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